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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66� � � � � � � � � �证券简称：亿嘉和 公告编号：2025-026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5月30日日收到副董事长姜杰先生递交的辞职信，姜杰先

生因个人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同时辞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姜

杰先生将专注于公司轨道交通领域管理事务，继续担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宁和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苏宁和” ）

董事、总经理。 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姜杰

董事 （副董事

长）、 战略委员

会委员

2025年5月30日 2028年1月8日 工作调整 是

江苏宁和董事、

总经理

否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姜杰先生的辞职信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

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姜杰先生已按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尽

快完成新任董事的补选工作。

姜杰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姜杰先生在其任职期间为公司发

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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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创思路5号亿嘉和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746,9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朱付云女士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其中，董事长朱付云女士、董事郝俊华先生、独立董事苏中一先生、独立董事谢世朋先生现

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江辉女士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副董事长姜杰先生因其他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程玲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唐丽萍女士、王娜娜女士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晋博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汪超先生、副总经理郝俊华先生、副总经理江辉女

士、副总经理严宝祥先生、财务总监王立杰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79,400 99.6698 145,560 0.2868 22,000 0.043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79,400 99.6698 146,160 0.2880 21,400 0.042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79,400 99.6698 147,060 0.2897 20,500 0.040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78,400 99.6678 146,060 0.2878 22,500 0.044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76,400 99.6639 140,460 0.2767 30,100 0.059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朱付云2024年度的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1,500 89.3816 147,260 9.1947 22,800 1.4237

6.02议案名称：《关于副董事长姜杰2024年度的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75,900 99.6629 149,460 0.2945 21,600 0.0426

6.0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郝俊华2024年度的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75,400 99.6573 146,860 0.2899 26,700 0.0528

6.0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江辉2024年度的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20,700 99.6457 152,560 0.3015 26,700 0.0528

6.0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的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73,400 99.6579 149,460 0.2945 24,100 0.0476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73,000 99.6572 149,460 0.2945 24,500 0.048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88,400 99.6875 130,060 0.2562 28,500 0.05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1,047,800 86.0008 140,460 11.5286 30,100 2.47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朱付云女士回避表决议案6.01；郝俊华先生回避表决议案6.03；江辉女士回避表决议案6.04。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聂梦龙、张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728� � � � �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5-029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盘阳路59弄7幢16号（近联友路）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6,775,3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07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常建鸣先生因公无法参加会议，经公司董事一致同意推选董事程建国先生主持会

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常建鸣、傅磊、常建云、William� Huaizhi� Chen、独立董事黄河、孙峰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邵颂一、沈陆威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619,810 99.9438 121,100 0.0437 34,400 0.0125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620,510 99.9440 116,300 0.0420 38,500 0.014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614,410 99.9418 122,500 0.0442 38,400 0.014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608,743 99.9398 130,167 0.0470 36,400 0.0132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616,210 99.9425 121,300 0.0438 37,800 0.0137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591,550 99.9336 142,700 0.0515 41,060 0.0149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603,480 99.9379 132,100 0.0477 39,730 0.0144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605,910 99.9387 131,200 0.0474 38,200 0.0139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关联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71,580 99.5518 125,500 0.3435 38,230 0.1047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与除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外的其他关联方关联的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605,180 99.9373 126,200 0.0478 38,930 0.014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581,180 99.9298 124,400 0.0449 69,730 0.0253

12、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566,410 99.9245 137,400 0.0496 71,500 0.025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56,504,1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5,68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419,618 96.3680 130,167 2.8382 36,400 0.793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2,011,318 94.0490 100,867 4.7165 26,400 1.234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408,300 98.3943 29,300 1.1970 10,000 0.4087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20,115,685 99.2329 121,100 0.5973 34,400 0.1698

2

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20,116,385 99.2363 116,300 0.5737 38,500 0.1900

3

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20,110,285 99.2062 122,500 0.6043 38,400 0.1895

4

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20,104,618 99.1783 130,167 0.6421 36,400 0.1796

5

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20,112,085 99.2151 121,300 0.5983 37,800 0.1866

6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20,087,425 99.0934 142,700 0.7039 41,060 0.2027

7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0,099,355 99.1523 132,100 0.6516 39,730 0.1961

8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101,785 99.1643 131,200 0.6472 38,200 0.1885

9

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与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关联的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15,427,455 98.9498 125,500 0.8049 38,230 0.2453

10

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与

除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外的其他关联方

关联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101,055 97.7274 126,200 1.7368 38,930 0.5358

11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20,077,055 99.0423 124,400 0.6136 69,730 0.3441

1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20,062,285 98.9694 137,400 0.6778 71,500 0.352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10

议案9：股东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凯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情况为：同意36,371,580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8� %。

议案10：股东刘晋平和金宝德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情况为：同意263,605,18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3� %。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亦涛、吕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5月30日以现场加视频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于2025年5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施华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施华先

生、姜志军先生、李岩先生、宋洪军先生、张忠民女士现场参会，张路先生、曹诗男女士、林钟高先生、柯荣富先生视频参会），公

司3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补选姜志军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

补选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施华；委员：姜志军、宋洪军、张路、柯荣富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柯荣富；委员：姜志军、林钟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 � � �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兆泰国际中心A座1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49,705,0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83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施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4、董事候选人出席并向股东大会作出了相关说明。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6,416,059 99.6944 12,764,583 0.2934 524,401 0.012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6,457,360 99.6954 12,712,683 0.2922 535,000 0.0124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6,758,660 99.7023 12,416,883 0.2854 529,500 0.0123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6,868,060 99.7048 12,115,383 0.2785 721,600 0.0167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6,562,160 99.6978 12,502,983 0.2874 639,900 0.0148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7,138,485 99.7110 11,921,558 0.2740 645,000 0.0150

7、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5,964,881 99.6841 13,155,762 0.3024 584,400 0.0135

8、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5,978,381 99.6844 13,041,662 0.2998 685,000 0.0158

9、议案名称：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薪酬及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5,853,581 99.6815 13,294,662 0.3056 556,800 0.0129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3,369,867 99.3406 12,340,862 0.6212 757,300 0.0382

1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6,625,381 99.6992 12,104,062 0.2782 975,600 0.0226

1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年中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8,312,881 99.7380 10,705,162 0.2461 687,000 0.0159

1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姜志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姜志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的余期。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7,006,977 99.7080 12,026,466 0.2764 671,600 0.015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045,991,8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97,556,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93,589,683 88.1622 11,921,558 11.2301 645,000 0.607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82,701,193 94.9584 3,862,958 4.4354 527,800 0.606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0,888,490 57.1145 8,058,600 42.2706 117,200 0.614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91,146,682 95.8623 11,921,558 3.9252 645,000 0.2125

10

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290,615,078 95.6873 12,340,862 4.0633 757,300 0.2494

12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年中分红方案的议案 292,321,078 96.2490 10,705,162 3.5247 687,000 0.2263

13 关于补选姜志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91,015,174 95.8190 12,026,466 3.9598 671,600 0.221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延、李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027� � �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5-033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盾量子” 或“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5月30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吕品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到会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两项议案，具体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选举吕品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及

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选举吕品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召集

人），同时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及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选举董事长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4）。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027� � � � � � �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5-032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华佗巷777号科大国盾量子科

技园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7,978,04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7,978,0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92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92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应勇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2、董事会秘书童璐女士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谭琪先生等其他高管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吕品先生为公司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7,757,200 99.4184 是

1.02

关于选举龚豪先生为公司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7,752,734 99.4067 是

1.03

关于选举王湘江先生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7,710,394 99.2952 是

1.04

关于选举蒋成先生为公司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7,720,862 99.3228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举吕品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4,470,569 95.2925

1.02

关于选举龚豪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4,466,103 95.1973

1.03

关于选举王湘江先生为公司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423,763 94.2948

1.04

关于选举蒋成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4,434,231 94.51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费林森、盛建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天禾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参加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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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及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调整、选举董事长及变更法定

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盾量子” )于2025年5

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

长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情况

如下：

一、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吕品先生、蒋成先生、王湘江先生、龚豪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吕品先生、蒋成先生、王湘江先生、龚豪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0）。

公司已于2024年12月3日披露第四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辞职申请 （公告编号：

2024-102）。根据《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暨战略合作协议》，为推动发行顺利进行，张莉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张莉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张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唐世彪先生申请辞

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副总裁、副总工程师、研发总监、山东国迅量

子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周雷先生申请辞去董事职务，辞职后，担任公司党支

部书记、副总裁、项目总监、用户服务部经理等职务。 此外，董事会近日收到张军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张军先生提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张军先生

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张军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

影响。

张莉女士、张军先生、唐世彪先生、周雷先生的董事辞职报告已在本次公司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后生效。 张军先生就副总裁职务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莉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张军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147,000股；唐世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400股；周雷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1,800股。 张莉女士、张军先生、唐世彪先生、周雷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

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将继续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其本人所作的相关承诺。

上述各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

经营管理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各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间为

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公司董事长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董事会一致选举吕品先

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将按照法

定程序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应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仍继续担任

公司董事、总裁等职务。 应勇先生在担任董事长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守正创新，

为公司长远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公司及董事会对应勇先生在此期间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三、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调整，根据相关制度规定，经1/2以上独立董事提名，董事

会一致选举吕品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第四届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调整后，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调整前 调整后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应勇（主任委员）、陈超、程志勇、张珉 吕品（主任委员）、陈超、程志勇、张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张珉（主任委员）、周亚娜、张莉 张珉（主任委员）、周亚娜、吕品

审计委员会 周亚娜（主任委员）、陈超、张珉 不变

提名委员会 程志勇（主任委员）、应勇、周亚娜 不变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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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近日，公司办理完成了对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具

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63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20年7月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36.18元，应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2,360.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6,766.06万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金额为65,593.94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7月2日到账。 上述资金到账

情况也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0]230Z0113号《验资报

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公司

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

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账号 资金用途 账户状态

1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支行

20000615397066600000165 量子通信网络设备项目 已销户

2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杨家山支

行

52110724777100000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已销户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5514339830091

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研发项

目

本次销户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 376120100100260325

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

中心建设项目

本次销户

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自贸

试验区支行

632172033 超募资金 正常

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量子计算原型机及

云平台研发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

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截至本公告日，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研发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节余资金（包括

利息等）共计1,079.63万元已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特种行业

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

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截至本公告日， 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节

余资金（包括利息等）共计2,346.04万元已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研发项目、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

生产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均已按照用途全部投入， 该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余额已

清零并办理完毕银行销户手续。 公司及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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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修订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徐增增

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

2025年5月29日 2027年7月11日

个人及身体

原因

否 是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徐增增女

士的辞职报告。 因个人及身体原因，徐增增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下设专门委

员会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职务。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徐增增女士

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及董事会的正常运

行，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尽快完成增补董事、选

举董事长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调整等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公司董事会

未选举出新任董事长之前，暂由公司董事刘策先生代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责。

辞职后徐增增女士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徐增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2,284,948股，其将继续遵守法律法规有关所持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的规定。 徐增增女士已经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并将继续履行尽快完成资金

占用清偿的公开承诺。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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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票终止上市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证券简称：*ST龙宇；证券代码：603003。

●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10日；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为15个

交易日。 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

● 退市整理期间股票继续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自律监管决定书 《关于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2025〕11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一、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证券简称、证券代码

（一）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二）证券简称：*ST龙宇

（三）证券代码：603003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因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你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6日

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5年4月29日，你公司提交并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4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7条等规定，你公司股票触及终止上市条件。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10条、第9.3.11条和

第9.3.14条的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本所决定终止你

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条、第9.6.2条、第9.6.4条和第9.6.10条等规定，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第3.3.13条等规定，自本所公告本决定之日后5个交易日届满的次

一交易日起，你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首个交易日无涨跌幅

限制，其他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10%。 本所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对你公司股票予

以摘牌，股票终止上市。 退市整理期间，你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本所其他规定，并履行相关义务。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的规定，你公司应当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股份转让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45个交易日内可

以转让。

如你公司对本所作出的终止上市决定不服，可以在本所公告本决定之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

向本所申请复核。 ”

三、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登记、转让和管理事宜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公司将尽快聘请

股份转让服务机构，委托其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

份退出登记，办理股票重新确认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

四、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25楼

电话：021-58300945

电子邮箱：ir@lonyerdata.com。

五、公司退市整理期及终止上市相关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对上市公司股票作出终止

上市的决定之日后的5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在退市整理期

间，公司股票继续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10日，交易期限为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

交易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 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 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

为10%。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的5个交易日内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

上市。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

将顺延，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5个交易日。

在退市整理期间， 前10个交易日内每5个交易日发布1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在最后5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1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六、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及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

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

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

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003� � � � � � � � �证券简称：*ST龙宇 公告编号：2025-041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终止上市进入退市整理期,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3003 *ST龙宇 A股 复牌 2025/6/9 2025/6/10

● 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为2025年6月10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

● 退市整理期A股简称为退市龙宇。

●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的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

● 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15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已交易0个交易日，剩余15个

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 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 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特别提示：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及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

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

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自律监管决定书 《关于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2025〕11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第一节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一）证券代码：603003。

（二）证券简称：退市龙宇。

（三）涨跌幅限制：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第二节 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10日，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如不考

虑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的，

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 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 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5个交易

日。 如证券交易日出现调整，公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

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

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个人投资者买入退市整理股票的，应当具备24个月

以上的股票交易经历，且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资产在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

交易日日均（不含通过融资融券交易融入的证券和资金）在人民币50万元以上。 不符合以上规

定的个人投资者，仅可卖出已持有的退市整理股票。

第三节 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将于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发布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终止上市决

定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退市整理期前10个交易日内每5个交易日发布1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在退市整理期最后5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1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第四节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6.11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

公司在退市整理期间不得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第五节 其他重要提示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及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

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

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

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